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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術研究水準，擴大研究成果，鼓勵發展學術活動，

特訂定「中原大學研究暨產學合作計畫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依本要點提撥分配之獎勵費，以「中原大學建教合作實施辦法」承接專案計畫經費

之管理費總額為計算基準；但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經費之管理費總額，先扣

除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規定之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業務之費用及約用研究助理

之勞僱、離職儲金後之餘額，為奬勵費基準額。 

若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不予核撥獎勵費： 

(一)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管理費編列少於 7.5%者。 

(二)依「中原大學研究配合款補助辦法」獲研究配合款補助之計畫。 

(三)經研究推動委員會認定之學校任務型計畫。 

(四)行政單位執行之專案計畫。但經研究推動委員會認定具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三、如全校總獎勵經費大於年度預算時，實際核發金額，由研究推動委員會議依照年度

相關預算及原依本辦法核計之獎勵費等為參考依據，擬定相對百分比值，據以將原

依本辦法核計之獎勵費乘以該百分比值，作為實際核發獎勵費，以落實預算制之精

神。提撥原則如下： 

(一)學院：獎勵費基準額之 2%；執行單位：獎勵費基準額之 2%；計畫主持人及參

與計畫人員：獎勵費基準額之 10%(分配比例由計畫主持人決定)。 

(二)計畫主持人獎勵費額度得依下列規定用於教師減授鐘點費： 

1.以不影響正常教學為原則，經單位主管同意後，始得申請。 

2.本款得與「中原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及「中原大學教師創作成果獎勵

辦法」之獎勵金額併用於減授鐘點，每位教師一學年合計以 4個鐘點為限。 

3.經申請通過因故未使用，除有正當理由者外，該保留預算歸學校。 

(三)獎勵費編入各單位年度研究暨產學合作獎勵計畫預算內，並應於編列後三年內

使用完畢。 



(四)已離職者，不予提撥本獎勵費。 

(五)奬勵費一年核撥一次，計畫於 8月至次年 7月結案者，於次年 12月核撥。 

(六)學院及執行單位以獎勵經費方式提撥，計畫主持人以獎勵金方式發放。 

(七)依「中原大學跨域創新研究培植實施辦法」獲計畫核定者，須先扣除已核發之

獎勵金後始可核撥。 

四、學院、執行單位所分配之獎勵費(不含正執行但未分配之計劃)，使用範圍如下： 

(一)人事費： 

1.助理薪資：聘任專兼任研究助理薪資及其他人事費用。 

2.行政人員獎勵金：對象為院系(所)行政人員(含秘書、行政助理、約聘行政人

員)。支付院系(所)行政人員之助理獎勵金總額不得逾提撥給院系獎勵經費之

30%，但每月不得超過其薪水的半數，費用之使用須經院系(所)決議。 

3.助理人員獎勵金：支付專兼任研究助理之助理津貼由計畫主持人決定之，但每

月不得超過其薪水的半數。 

4.學生工讀金。 

(二)業務費：差旅(依「中原大學教職員工生國內出差旅費標準表及報支要點」規定

辦理核銷)、文具、紙張、雜支等消耗性器材費用。 

(三)圖儀設備費：圖書與儀器設備增添、搬運及維修保養費用。 

(四)學術活動費： 

1.辦理學術研討會。 

2.學術論文發表補助。 

3.演講、撰稿、審查等費用。 

4.各項講座之相關費用。 

5.師生出席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展覽與演出。 

6.各種學術活動或專業組織之相關費用。 

7.邀請學者、專家蒞校進行學術活動。 

(五)公關費：不得逾執行單位與計畫主持人每學年所提撥之獎勵經費之 10%(公務

上之婚喪喜慶禮金、奠儀每件以 1,500 元為限；花籃、喜幛及輓聯等須檢據核

實報支，並以撙節支出為原則；前述兩項請擇一報支)。 

(六)其他研究推動費用： 

1.專案計畫配合款。 

2.水電費。 

五、行政單位人員奬勵金為前一學年計畫管理費總額的 2%為編列之依據(預算編列於研

究發展處)，獎勵對象為相關業務之行政單位人員(不含院系行政人員)，由校長依相

關行政單位之貢獻度核撥給單位，相關行政單位人員之獎勵項目金額由單位自行訂

定。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